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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
关于获得第七届“安徽省人民政府质量奖”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。

近日，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收到安徽省人

民政府印发的《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第七届“安徽省人民政府质量奖”的通报》

皖政秘[2025]188 号，公司荣获第七届“安徽省人民政府质量奖”。

“安徽省人民政府质量奖”是安徽省人民政府在质量领域授予各类组织和个

人的最高荣誉，旨在树立行业质量标杆，推广先进、科学的质量管理理念、制度、

模式和方法，促进质量管理创新，引导全社会不断提升产品、工程和服务质量，

共同推进质量强省建设。该奖项每两年评选一次，质量奖授奖每次不超过 5个、

提名奖每次不超过 10 个。截至第七届“安徽省人民政府质量奖”评审，全省累

计评选质量奖 32 个、质量奖提名奖 40 个（次）。

公司持续推进卓越绩效管理模式，秉持“质量强企、以质取胜，建设行业一

流品质皖维”的质量方针，将质量战略融入到企业的战略规划及目标中，全面推

行首席质量官制度，创建以“品质皖维”为核心的质量文化，塑造皖维品牌核心

竞争力。公司始终坚持“创新驱动发展，科技成就皖维”发展理念，构建了“双

引三聚”管理模式。即以“科技创新”+“管理创新”双引擎驱动企业转型升级；

以“聚焦产业变革、聚焦‘卡脖子’关键技术、聚焦绿色可持续发展”为核心路

径，全面推行科学化、系统化、标杆化管理，使公司迈入了高质量、高效益、高

效率的经营发展道路。

本次获奖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直接重大影响。未来，公司将以此为契机，

持续深耕全面质量管理，强化核心竞争力，加速实现创建世界一流专业领军示范

企业宏伟目标，为股东创造更大价值。

特此公告。

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

董 事 会

2025 年 12 月 27 日


